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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網址：www.kerryprops.com 

（股份代號: 00683） 

 

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王先生分別向新竹及大榮轉讓其於合資公司（本公司間接擁有

其 51%權益之附屬公司）之 31%及 9%權益，隨後 KFT（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新竹、大榮及王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合資公司訂立新合資協議。 

 

新竹為本公司間接擁有 77%權益之一家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訂立新合資協議及交易對本公司而言構成關連交易。由

於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2 條，交

易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規定，惟可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交易之詳情將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45 條載列於本公司下一次刊發之年報及賬目內。 

 

新合資協議新合資協議新合資協議新合資協議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王先生分別向新竹及大榮轉讓其於合資公司（本公司間接擁有

其 51%權益之附屬公司）之 31%及 9%權益，隨後 KFT（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新竹、大榮及王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合資公司訂立新合資協議。 

 

新合資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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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訂約訂約訂約各各各各方方方方：：：：  (a) KFT； 

(b) 新竹； 

(c)  大榮；及 

(d) 王先生。 

 

合資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合資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合資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合資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合資公司之法定股本為新台幣 29,000,000 元，分為

2,900,000 股每股新台幣 10 元之股份，所有該等股份

均已發行及繳足股款，其詳情如下：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所持股份數目所持股份數目所持股份數目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KFT 1,479,000 51% 

新竹 899,000 31% 

大榮 261,000 9% 

王先生 261,000 9% 

  

合資公司之業務合資公司之業務合資公司之業務合資公司之業務：：：：   合資公司主要從事國際貨運業務。 

 

訂立新合資協議之理由及利益訂立新合資協議之理由及利益訂立新合資協議之理由及利益訂立新合資協議之理由及利益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透過 KFT（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王先

生訂立現有合資協議，據此，KFT 及王先生在中華民國成立合資公司，分別持有合

資公司已發行股本 51%及 49%。 

 

合資公司主要從事國際貨運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王先生作為轉讓方、新竹及大榮作為受讓方訂立股份

轉讓協議，據此，王先生分別向新竹及大榮轉讓其於合資公司之 31%及 9%權益。

當轉讓完成後，KFT、新竹、大榮及王先生分別持有合資公司已發行股本 51%、31%、

9%及 9%。 

 

按照現有合資協議之條款，在引入新竹及大榮作為合資公司之股東的情況下，合資

各方須訂立新合資協議以規管及規範他們各自於合資公司之權利及責任。 

 

新合資協議乃由合資各方按公平基準磋商議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新合資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議定，其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

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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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 

 

合資公司為本公司間接擁有其 51%權益之附屬公司。新竹為本公司間接擁有 77%權

益之一家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訂

立新合資協議及交易對本公司而言構成關連交易。由於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2 條，交易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規定，

惟可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交易之詳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45 條載列於本

公司下一次刊發之年報及賬目內。 

 

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新竹及大榮之資料新竹及大榮之資料新竹及大榮之資料新竹及大榮之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1)在香港、中國及亞洲太平洋區進行物業發展、投資及管理；

(2)物流、貨運以及擁有及經營貨倉業務；(3)在香港及中國進行與基建有關之投資；

及(4)在香港擁有酒店，及在中國擁有及經營酒店業務。 

 

新竹在中華民國主要從事運輸及物流業務。 

 

大榮為一家在中華民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有權於大榮之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合共約

30%之投票權，故此大榮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除上述者外，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大榮為一家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他們概

無關連之第三方。大榮在中華民國主要從事運輸及物流業務。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Kerry Properties Limited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一家於百

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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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合資協議」 指 KFT 與王先生就成立合資公司而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三

年十月十六日之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竹」 指 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華民國法例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 

 

「合資公司」 指 嘉里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華民國法例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 

 

「合資各方」 指 KFT、新竹、大榮及王先生之統稱；  

 

「KFT」 指 Kerry Freight International (Taiwan) Limited，一家根據英

屬維爾京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王先生」 指 王桐海先生； 

 

「新合資協議」 指 KFT、新竹、大榮及王先生就合資公司而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合資協議；  

 

「新台幣」 指 新台幣，中華民國法定貨幣；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指 中華民國； 

 

「股份轉讓協議」 指 王先生作為轉讓方，新竹及大榮作為受讓方於二零一零

年四月二十九日訂立之協議，據此，王先生分別向新竹

及大榮轉讓其於合資公司之 31%及 9%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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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大榮」 指 大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華民國法例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 

 

「交易」 指 根據新合資協議條款由合資各方建立合資公司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及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郭孔丞先生+、黃小抗先生+、何述勤先生+、馬榮楷先生+、

蘇慶和先生，MBE，JP
+、錢少華先生+、陳惠明先生+、古滿麟先生#、劉菱輝先生#、

黃汝璞女士，JP
#及謝啟之先生@。 

 

 

承董事會命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少李少李少李少菁菁菁菁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  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